
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特困人员认定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03 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04 公开、公平、公正。  

02 严格规范，高效便民；  

01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认定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

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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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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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形应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

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

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 

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
大疾病，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一年以上，且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重病患者。 



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所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 

 (一)金融资产(市值)超过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倍的； 

 (二)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危房除外)； 

 (三)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前12个月内或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期间非征地拆迁等原因新

建或购置房产(宅基地)的； 

 (四)拥有非住宅类房屋，且非兼做唯一居住场所的； 

 (五)拥有机动车辆(普通二轮和三轮摩托车、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步的机动车辆除外)、

工程机械、船舶、大型农机具的； 

 (六)有企业登记注册且在经营的； 

 (七)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性活动的； 

 (八)通过离婚、赠予、放弃继承等方式，放弃和转移财产、增加债务，致使财产消极减少，

足以影响对其特困人员身份认定的；  

 (九)市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申请及受理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

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面声明，所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

承诺书。残疾人应当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重特大疾病患者应

当提供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材料。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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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终止救助供养的情况 

 （一）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被宣告失踪； 

 （二）具备或者恢复劳动能力； 

 （三）依法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服刑； 

 （四）收入和财产状况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 

 （五）法定义务人具有了履行义务能力或者新增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法定义务人； 

 （六）自愿申请退出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的目的与原则 

①坚持应救尽救原则，确保困难群众救助有门，并按规定得到及时救助； 

②坚持适度救助原则，着眼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 

③坚持公开公正原则，做到政策公开、过程透明、结果公正； 

④坚持制度衔接原则，加强各项救助、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整体合力； 

⑤坚持资源统筹原则，实现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家庭自救有机结合。 



临时救助对象的范围和类别 

急难型救助对象 支出型救助对象 



救 助 方 式 

县民政局根据因素分配法将临时救助资金每年度分两次（6月和

12月各一次）下拨到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负责实施。 

临时救助的方式和标准 

救 助 标 准 

临时救助具体金额视家庭困难程度测算确定，一年内对申请对

象家庭因同一原因给予的临时救助次数不得超过2次。一般性困

难给予我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2倍的临时救助；最高不得

超过我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倍。 



临时救助的程序 

一 本人申请 二 审核审批 三 资金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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